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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交通银行 

肇庆分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属于三方合作意愿和合作基

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不构成相关投资或交易

的要约、协议或承诺。具体合作业务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并在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三方业务审批条件、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 

2、签署本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尚

无重大影响。 

3、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为积极推进肇庆市鼎湖区发展建设，建设产业更高端、资

源更集聚、空间更广阔、环境更优美的生态空间，三方秉承“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平等合作、务实高效、共同发展”的原则，围绕鼎湖

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做强国资、企业人才培养等目标，借力本公

司在产业项目开发运营、城市综合体建设、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资

源与专业优势，以及交通银行肇庆分行在金融领域的深厚实力，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本公司与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在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签订了《全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协议当事人 

甲    方：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 



住    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坑口街道区人民政府大院 

负责人：谢桂坤 

乙    方：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39、42层 

法定代表人：陈玉刚 

丙    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 

住    所：肇庆市信安五路 5 号交行大厦 

负责人：黄海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指导思想 

甲、乙、丙三方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围绕甲方落实肇庆市建设广

东省连接大西南门户城市总体目标和“解放思想、实干兴肇”的总体

部署，开展对接和全力支持肇庆新区建设、通过优化整合和引入现代

企业管理制度做大做强区属国资、结合区域区位和自然条件发展优势

产业，实现产城融合，乙方从城市基础建设、旧城改造、产业园区建

设运营、科技产业培育、城市综合体、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和国资企业

管理等方面，以及丙方从城市建设、各类项目建设和其他经济发展方

面提供融资支持方面，立足长远发展，三方形成全方位、长期战略合

作局面。 

（二）合作原则 

1、市场主导，企业运作。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高效推

动项目开发及建设运营。 

2、政府鼓励，政策支持。充分发挥政府城市建设和产业引导作

用，积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优质服务。 

3、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统筹兼顾推动各项目的启动和开发建

设，努力营造多方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4、全面合作，分步实施。根据“先易后难、先样板后铺开”原

则，三方共同制定近、中、远期启动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三）合作内容 



甲、乙、丙三方分别发挥自身优势，拟在鼎湖区产业园区建设运

营、城市综合体、特色小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和深化国

资企业管理、做强做优做大国资企业等六大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1、聚焦产业平台建设与产业发展，助推鼎湖区产业转型升级。 

2、加强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提高鼎湖区主城区城镇化建设水

平。 

3、充分挖掘鼎湖区资源优势，建设特色小镇项目，实现资源经

济价值。 

4、推进城市公共空间、配套设施、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 

5、开展全方位金融合作，为城市和项目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6、推进国资企业交流，提高鼎湖区属国资公司管理水平，做大

做强区属国企。 

（四）三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负责合作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征收、拆迁安置工作和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为项目启动开发创造前提条件。 

（2）负责落实国家、省级及市级的各项产业扶持政策、税收优

惠政策和国家资金支持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单位政策和

资金支持。 

（3）负责每年至少分别组织一次招商引资推广活动，把双方合

作的产业园区类项目纳入鼎湖区重点招商项目并争取纳入肇庆市重

点招商项目，在市、区相关招商活动中进行推介，帮助协调解决招商

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4）负责提供扶持创新、创业、产业培育、产业基金等的相关

政策，对创新服务载体、中小微企业、人才入驻提供相关奖励、专项

资金支持等优惠便利政策支持。 



2.乙方权利、义务 

（1）做好合资企业经营管理，根据需要为甲方所属企业进行交

流学习提供便利。 

（2）协助甲方进行拟合作项目梳理和整体规划，牵头进行甲、

乙双方合作项目产业定位、规划设计、投融资方案等。 

（3）利用产业园区的运营管理经验及系统企业优势资源，为合

作项目提供资本、市场、人才、技术等支持，做好招商引资、运营管

理、综合服务和基金管理等工作。 

3.丙方权利、义务 

为甲、乙双方合作项目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支持项目开展。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丙

方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及协

议条款变更，经三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订、更改或补

充；除本协议特别声明外，本协议部分条款或条款的部分内容无效，

并不影响其他条款或条款的其他部分的效力；协议中相关具体项目的

启动实施方案以各方决策机构审批结果为准。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可充分发挥三方各自优势，高效推动项

目开发及建设运营，营造多方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有利于公司持续

发展和战略推进。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属于三方合作意愿和合作基

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不构成相关投资或交易

的要约、协议或承诺。具体合作业务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并在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三方业务审批条件、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 

2、签署本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尚

无重大影响。 

3、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月 6 日 




